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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罪过形式

秦 悦 涵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环境监管失职罪罪过形式的立法空白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困难。 环境监管

失职罪的主观方面是单一罪过形式,有且只能有过失这一种罪过形式。 较之一般犯罪而言,环
境监管失职罪的犯罪构造稍显特殊,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需承担两个层级的

注意义务,一是对被监管者之危害行为或者其他外力因素存在的认知义务,二是对由此可能造

成的法益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和对危害结果的回避义务,违反注意义务便有成立过失犯罪的可

能。 环境监管失职罪属于监督过失型犯罪,审判实践中应将其与出于故意心态的滥用职权罪区

别开来,准确定性环境监管领域的渎职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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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当前处于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积累已久

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经济形势下的环境问题又

不断产生。 治理环境污染已不能再单纯依靠事后手

段,还必须重视事前防范措施。 中国《刑法》第 408
条规定了环境监管失职罪,意在提高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的环境监管责任意识,通过督促其严格履行环

境监管职责来减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但由于刑

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皆未对本罪的罪过形式给出明

确判断,故理论界对其罪过形式的认定存在各种分

歧,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 在重大环境事故频发的

当下,只有明确界定本罪的罪过形式,才能准确地对

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失职行为

进行定性,为此,本文将对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罪过形

式进行实质层面的论证分析。
一、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罪过形式判定之理论基

础与分析工具

(一)理论基础———新过失犯罪论

环境监管失职罪是指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

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

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

造成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的行为。 在本罪的罪过形

式认定学说中,通说主张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过

失。 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对严重失职行为的态度

是故意的,对所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结果却可

能出于过失。[1]另外,也有学者指出,环境监管失职

罪在主观上是过失,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不能排除

放任的间接故意的存在。[2] 通说秉承单一罪过理

念,坚持环境监管失职罪只能有过失这一种罪过形

式;其他学说受复合罪过说淤的影响,承认构成本罪

既可以出于过失,也可以出于间接故意。[3] 事实上,
之所以会有观点认为环境监管失职罪是复合罪过形

式,一是由于对过失犯罪理论的把握存在偏差,二是

由于本罪在构造上具有特殊性。
围绕过失犯罪的构造,国外刑法曾发展出旧过失

论、新过失论、修正旧过失论以及新新过失论等观点,
这些观点统称为传统过失犯罪论。 其中,将结果预见

可能性作为过失实体的旧过失论和将违反结果回避

可能性作为过失实体的新过失论,是传统过失犯罪论

中的两种基础理论。 旧过失论主张,若是行为人的行

为客观上造成了危害结果,则考察行为人对危害结果

有无预见可能性,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则成立过失犯

罪。 旧过失论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暴露了其

扩大过失犯的处罚范围、有悖于刑法谦益性精神的局

限性。 现代社会各领域风险不可避免,考虑到医疗、
交通等领域内一些风险行为的社会有用性,新过失论

认为,即使有法益侵害结果发生,在一定范围内也应



该得到允许。 设定一定的客观行为基准作为结果回

避义务内容,只要尽到了结果回避义务,即使存在结

果预见可能性也不成立过失犯罪。[4]10新过失论将注

意义务从对危害结果的预见转移到了对危害结果的

避免,缩小了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具有一定的进

步性。
尽管新旧过失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两者都

强调对危害结果的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是分析过失

犯罪的重要工具,其包括结果预见义务与结果回避

义务。 中国刑法根据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预见与

否,将过失分过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
并在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前提下,以行为人对危

害结果回避的期待与否,作为区分间接故意与过于

自信的过失之主要依据。 就过失犯罪的实体而言,
本文采取新过失论的立场,主张过失行为成立犯罪

的依据是对危害结果回避义务的违反。
(二)分析工具———过失犯罪之注意义务

厘清了过失犯罪论的基本理论范畴后,有必要

对环境监管失职罪与其他普通过失犯罪的构造进行

区分。 对于多数普通过失犯罪而言,危害结果通常

是由行为人的自身行为导致的,犯罪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普通过失犯罪的犯罪结构

由图 1 分析可知,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仅包括对

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以及对危

害结果的回避义务,行为人因疏忽大意违背预见义

务以致未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是疏忽大意的过

失,已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轻信

能够避免从而违背结果回避义务的是过于自信的过

失。 但就环境监管失职罪而言,其特殊性在于行为

人(即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主体)与危害结果(重大

环境事故)之间,通常会介入第三人(即被监管者)
的行为或者外力因素(如自然力等),监管主体由于

被监管者的危害行为或其他外力因素所造成的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而成立犯罪,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犯罪结构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主体

需要承担两个层级的注意义务:首先,环境监管主体

要认识到存在介入因素,即被监管者的危害行为或

者其他外力因素,在此基础上的第二层注意义务包

括对介入因素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以及

对危害结果的回避义务。 相应地,环境监管失职罪

中的“失职冶也表现为两种形式:(1)环境监管主体

因疏忽大意未能发现被监管者的危害行为或其他外

力因素,从而未能预见并避免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或者环境监管主体发现了被监管者的危害行为或其

他外力因素,却因疏忽的原故未能预见并避免环境

污染事故的发生,成立疏忽大意的过失。 (2)环境

监管主体已经认识到存在被监管者实施的危害行为

或者外力因素,亦对由此可能导致的环境污染事故

有预见,却轻信能够避免,因此未采取适当监管措施

从而导致环境污染事故的实际发生,成立过于自信

的过失。 但无论环境监管主体对被监管者的危害行

为或其他外力因素发现与否,其在主观上对环境污

染事故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司法实践中常有这样的现象:监管主体在对被

监管者的污染环境行为或其他外力因素有认知的情

况下,放任其继续发生,导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

生,司法部门由此判定其成立环境监管失职罪。 持

复合罪过说的学者据此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包含间

接故意。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环境监管主体回避义

务的内容认识不清的体现。 如其所述,在司法实践

中的确存在环境监管主体因受贿等缘故放任被监管

者实行危害行为致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案

例,但环境监管主体容忍的是被监管者危害行为的

继续,其对危害结果即环境事故的发生是持否定态

度的;而在间接故意的心态下,行为人违背结果回避

义务,主观上却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 对《刑法》
第 408 条进行目的解释可知,立法者设立本罪的原

意在于督促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认真对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避免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的发生,即环境监管者理当敏锐地预见可能发生

环境污染事故等危害结果,并为避免该结果的发生

作出努力。 申言之,对于危害结果的回避抱有期待

可能性是本罪主观心态的应有之义,因此,从传统过

失犯罪角度分析,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不

能构成本罪的罪过形式。
二、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罪过形式判定之系统解

释方法论

环境监管失职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九章“渎
职罪冶一章中,除了本罪之外,这一章还规定了其他

“失职冶罪,如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失职致使在押

人员脱逃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

被骗罪,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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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

损毁、流失罪,等。 对这些罪名的罪状描述与刑罚设

置进行立法技术分析,有助于对环境监管失职罪的

罪过形式作出判断。 从刑法对上述各失职犯罪的罪

状描述来看,“渎职罪冶一章大致有分立式、合并式

以及单一式三种立法模式,而环境监管失职罪当属

于单一式立法模式。
(一)分立式、合并式立法模式下的罪过形式

剖析

以《刑法》第 400 条为例,该条包括两款,第 1
款规定的是私放在押人员罪,表述为“司法工作人

员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冶,第 2
款规定的是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表述为“司
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冶。 前款

显然是故意犯罪,后款中虽未明确提出过失的概念,
但从其使用的“严重不负责任冶之表述、要求“造成

严重后果冶 之规定等来看,应认定该款为过失犯

罪。[5]102这种将侵犯同一客体的故意与过失犯罪分

别立法的方式,在《刑法》第 412 条商检徇私舞弊

罪、商检失职罪和第 413 条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
动植物检疫失职罪中也有体现,这两条皆是前款规

定了侵犯同一客体的故意犯罪形式,后款规定了该

犯罪的过失形式。 在这种分立式立法模式下,能够

直接认定“失职冶犯罪的罪过形式为过失。
《刑法》第 399 条第 3 款规定的是司法工作人

员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表述为“在执行判决、裁
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冶,这一款包

括两个罪名:对应“严重不负责任冶的是执行判决、
裁定失职罪;对应“滥用职权冶的是执行判决、裁定

滥用职权罪。 滥用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

职权、玩弄职权、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以权

谋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等行为,责任形式为故意,
而该条款中的“严重不负责任冶显然是过失的表现。
在这种同时规定了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的合并

式立法模式下,也可直接认定罪名中含有“失职冶的
犯罪其罪过形式为过失。

与此稍有不同的是《刑法》第 408 条之一规定

的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该条罪状表述为“负有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或者玩忽职守冶。 玩忽职守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责
任形式为过失,而滥用职权的责任形式是故意,因此

第 408 条之一也是采用了将故意与过失合并立法的

模式。 然而本条并未像第 399 条第 3 款那样分为

“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冶和“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冶,
而是统称为“食品监管失职罪冶。 在解释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掖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业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该罪罪名确定为“食
品监管失职罪冶的理由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

权厅副厅长李忠诚说道,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按照

滥用职权罪起诉的,有时法院却判决玩忽职守罪,从
而使严肃的法律适用问题变得争议不断,因为滥用

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两罪区分的关键在于主观过错

和客观行为,而对主观过错的把握相当困难,统称为

食品监管失职罪可避免因为司法机关之间认识分歧

而影响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6] 该解释表明,
食品监管失职罪的罪名确立是立法技术服务于司法

实践的体现,本罪中的“失职冶既包括故意形态又包

括过失形态仅仅是个例。 因此仍有理由相信,在合

并式立法模式下,带有“失职冶字样的罪名其罪过形

式为过失。
(二)单一式立法模式与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罪

过形式剖析

《刑法》第 406 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
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 408 条(环境监管失职罪)、
第 409 条(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第 419 条(失职造

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皆以最直接的方式规定,
渎职犯罪主体因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某种严重后果或

情节严重的,成立各自工作领域内的失职犯罪。 这

些失职犯罪都使用了“严重不负责任冶的描述,张明

楷教授认为,“严重不负责任冶首先是对行为的描

述,但也明示了行为人主观上的严重疏忽或者过于

自信。 换言之,因为重大疏忽而没有预见危害结果

就实施某种职务行为的或预见了危害结果却没有采

取充分有效措施而实施某种职务行为的,为“严重

不负责任冶。 所以,只要不存在其他文理冲突,就可

以认为“严重不负责任冶的表述明示了该犯罪为过

失犯罪。[5]102在“渎职罪冶一章中,“严重不负责任冶
这种单一罪过形式描述的立法模式是最普遍的。 通

过分析“渎职罪冶一章中失职犯罪的立法表述可以

发现,若某罪的罪过形式不只有过失,立法会采取分

立式立法或者合并式立法,以表明该罪存在故意形

式,因此当法律仅将失职罪的罪状描述为“严重不

负责任冶时,可以认为其是张明楷教授所谓的“不存

在其他文理冲突冶的情况,从而认定其罪过形式为

过失。 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立法表述为“负有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

任冶,属于单一式立法模式,综合以上分析,其罪过

形式应仅限于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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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刑法所设置的刑罚幅度出发,也可以对环境

监管失职罪的罪过形式作出判断。 在“渎职罪冶一

章中,以分立式立法的第 412 条为例,其第 1 款规定

的商检徇私舞弊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法定刑为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2 款商检失职罪的罪过

形式为过失,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本章中其他过失犯罪的刑罚幅度也多为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故意犯罪则基本在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严重或情节严重的则可

达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过失犯罪的法定刑

起点较低,在《刑法》分则中,对于大多数的过失犯

罪来说,三年有期徒刑是一个显著的分水岭,如过失

致人重伤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失火罪、过失爆炸罪等有两个量刑幅度,一般为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法定刑为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是典型的过失犯罪的

法定刑幅度,这也从侧面证明本罪的罪过形式为

过失。
三、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罪过形式判定之犯罪客

观行为印证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环境污染、企业重大责

任事故等公害事件频频发生,在这一背景下,新旧过

失理论以具体的结果预见可能性为前提的过失判断

准则被认为限缩了相关责任人的处罚范围,为强化

责任意识,减少公害事件的发生,过失犯罪领域出现

了新新过失论,该理论认为成立责任过失不要求行

为人对结果发生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冶,而只要有

一种抽象的畏惧感就可以了。[7] 新新过失论提出的

一个显著出发点是追求处罚范围的扩大化,虽然理

论本身有明显缺陷,但它促成了过失犯罪理论的一

个分支———监督过失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藤木英雄

教授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只对接近事故现场的作

业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是不合理的,应当通过在解释

论上下功夫,使干部责任者的刑事责任的追究变得

更容易。 当然,在事故发生前将事故防患于未然才

是根本之策……冶 [4]12也就是说,刑法不应只惩罚造

成法益侵害结果的直接行为人,那些对直接行为人

负有监督义务的人,即使没有身体力行造成法益侵

害,但因其疏于履行监督义务,致使直接行为人制造

了不被刑法允许的危险,同样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这便是监督过失理论的最初体现。 有学者总结道:
监督过失是指监督者负有监督被监督者的义务,却
由于过失而未履行其监督义务,以致发生法益侵害

的情形。[8]中国现行刑法虽然没有对监督过失进行

专门规定,却在实质上体现了监督过失的理论精神,
分则中许多具体的玩忽职守罪实际上即表现为监督

过失。 从《刑法》第 408 条的立法表述来看,环境监

管失职罪追究疏于履行监督责任而造成危害结果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旨在督促其尽职尽

责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其本质上应当是一种监督

过失型犯罪。
(一)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客观表现形式对主观

罪过的印证

“罪过必须表现在行为中,罪过的有无及其形

式与内容都应以行为时为基准进行判断。冶 [9] 犯罪

的客观实行行为是主观罪过的外化表现形式,通过

分析客观犯罪行为来探究犯罪的主观罪过形态亦不

失为一种良策。 监督过失理论脱胎于传统过失理

论,监督过失犯罪的罪过形式仅限于过失,这种过失

心态外化表现为完全不履行监督职责、不完全履行

职责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三种行为方式。 完全不履

行监督职责是指监督者对监督职责全然置之不理或

公然拒绝,包括擅离职守与直接放弃履行职责。 不

完全履行监督职责是指监督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

岗位职责不能充分实现。 不正确履行职责是指监督

者在监督过程中疏忽大意、不正确履行职责等。[10]

笔者收集了 2005—2016 年司法审判实践中以环境

监管失职罪定论的裁判文书,并从中筛选出 22 份内

容完整、证据充分、能够据此获知清晰的犯罪事实的

判决书于,通过对这些案件的事实及证据进行分析,
归纳总结出环境监管失职罪中“失职冶实行行为的

几种客观表现形式(见表 1),以期通过该罪的客观

表现形式来印证其主观罪过形态。
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犯罪实行行为客观形式第一

类表现为主体没有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包括擅离职

守不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和放弃履行监管职责,这两

种行为方式都体现了监管主体的不作为实质,但也

存在差别:前者是指环境监管主体在规定的工作时

间内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致使其无法对管辖区域进

行有效监管。 后者则是指应当履行且有能力履行环

境监管职责的主体出于严重不负责任的心态,直接

放弃履行监管职责。 从审判实践来看,监管主体多

是由于过于自信不会发生危害结果,便心存侥幸,怠
于履行监管职责。 如环境监察人员见某危险化学品

生产公司已配备了较为到位的环境保护装置,便没

有定期对其进行环境监察,从而未能发现该公司排

污超标,也未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控制措施,致使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的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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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犯罪实行行为客观表现形式相关案例统计

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犯罪
实行行为客观表现形式

司法审判实践案例
数量

(占比)

1. 监管主体擅离职守不履行环
境监管职责或放弃履行监管
职责

2016 年山东省郗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4 年山东省郑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4 年陕西省孙
某某、董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 2014 年山东省董某某玩忽职守案; 2014 年山东省邱某某环境
监管失职案;2010 年湖南省米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05 年四川省宋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

7 例
(32% )

2. 监管主体严重不负责任,未
能充分履行监管职责

2015 年河南省李某、韩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5 年河南省马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5 年
福建省林某某、郑某某、倪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4 年江苏省程某、周某环境监管失职案;
2014 年湖南省阳某某、梁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4 年广东省高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4 年
山东省周某某、史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4 年四川省冉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4 年山东省张
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3 年陕西省王某某、常某某环境监管失职案

10 例
(45% )

3. 监管主体不正确地履行监管
职责

2015 年江苏省孙某、张某环境监管失职案;2014 年山东省蔡某某等环境监管失职案;2013 年
浙江省马某某等环境监管失职案;2012 年江苏省王某玩忽职守案;2010 年江苏省崔某环境监
管失职案

5 例
(23% )

摇 摇 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犯罪实行行为客观形式第二

类表现为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主体严重不负责任而

未能充分履行监管职责,从统计中该类案件的发生

比例来看,这是实践中最常见的环境监管失职行为,
也是渎职行为的典型形式。 环境监管主体不完全履

行职责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其一是监管主体因疏

忽大意遗漏了部分职责,如海事所工作人员本应当

对辖区内所有运输危险物品的船舶进行全面检查,
但其因疏忽大意只检查了流动船舶,而未对在码头

长期停泊的船只进行检查,从而使得有人借危险品

运输船作掩护向运河倾倒盐酸而造成水域严重污

染;其二是监管主体虽履行了环境监察或环境安全

监管职责,但因业务不熟,未能严格执行法律、法规

及操作规程的规定,以致未能发现被监管者破坏环

境、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活动;其三是监管主体出于

纯粹的心理性懈怠缘由而未充分履行监管职责。
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犯罪实行行为客观形式第三

类是指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主体不正确地履行监管

职责的情形,司法实践中出现过环境监察工作人员

将被监管公司的处理工业废酸的交接班记录当作台

账来检查,致使该公司违法将近万吨废酸交由无废

酸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非法倾倒处理,从而造成严

重的土壤、水源污染与财产损失的案例。盂监管主体

不正确地履行职责往往是因疏忽大意和业务水平不

高。 综上所述,监管过失犯罪的过失心态往往外化

为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监管职责,通过

归纳推理的方法可知,客观上表现为不履行、不完全

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环境监管失职

罪,其主观罪过形式应当限定为过失。
(二)环境监管失职罪与滥用职权罪的界分

近年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频频发生,究其原

因,环境监管工作人员渎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审判实践中,以环境监管失职罪定罪论处的判决数

量逐渐增多,而该罪的出入罪认定困难仍在于对监

管主体主观罪过形式的判断。 本文认为环境监管失

职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那么,当负有环境监管

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于间接故意的心态放任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当以何罪定论,对此,实践

中尚存争议。
在裁判文书数据库中以“环境监管失职罪冶为

关键字进行检索会发现本罪有时伴随着受贿罪一起

发生,这一现象值得深入分析。 在对被告人判处受

贿罪和环境监管失职罪、实行数罪并罚的案例中,存
在以下情况:环境监管工作人员因接受被监管者的

财产性贿赂或者出资请吃等,而在明知对方不具备

相关环保资质的前提下,放宽对其环境评价的标准、
违规为其发放行政许可证乃至纵容、默许其污染环

境的生产行为,从而造成重大环境事故和人身财产

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环境监管主体能够预见到危

害结果的发生而放任其发生,主观上属于明显的间

接故意心态。 事实上,身为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即使不存在受贿行为,但明知被监

管者的行为存在违法性,不仅不采取相应的监督管

理措施及时消除环境污染隐患,反而利用职权之便

放宽环评标准、违规发放许可证、纵容不法行为的继

续,这种玩弄职权、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是滥用职

权的表现,应以滥用职权罪论处。 实践中不乏此类

将本应以滥用职权罪惩处的行为定性为环境监管失

职罪的判决。 一方面,这固然是由于环境监管失职

罪未明确罪过形式所引起的混乱;另一方面,也是由

于渎职行为发生在环境监管领域,其造成的危害后

果又表现为环境污染事故,因此,司法机关更倾向于

判定一个具体的渎职罪名,而不是滥用职权罪这种

兜底性一般罪名。 然而,根据罪过形式的不同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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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名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基本原则的重

要前提,相较于基于过失心态的环境监管失职行为,
基于间接故意心态的滥用职权行为在主观恶性上更

为严重,刑法对两者的刑罚设置是不同的。 滥用职

权罪的法定刑相对较高,因此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出于间接故意心态未尽环境监管职责,放任环境污

染事故发生的,理应以滥用职权罪论处。
四、结语

中国向来有“从严治吏冶的传统,过失犯罪的入

罪门槛低于故意犯罪,以过失犯罪来解读环境监管

失职罪,有利于对未尽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进行追责,以加强其责任意识,督促其认真履行环

境监管职责,从而间接为环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现行《刑法》第 408 条虽未以“过失冶二字直接

描述环境监管失职罪,但过失犯罪以法律有实质性

规定为前提,而不是以刑法“明文规定冶为前提。 无

论是以过失犯罪论还是监督过失犯罪学说来分析,
抑或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探讨,均可得出环境监管

失职罪是以过失为罪过形式的结论。 明确本罪为过

失犯罪,对正确评价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合理分配其刑事责任等具有

重要意义。

注释:

淤 所谓复合罪过形式,是指同一罪名的罪过形式既有故意

(限间接故意)也有过失。
于 裁判文书来源于 OpenLaw、北大法宝以及中国裁判文书

网,其中包括与环境监管失职罪相关的一审判决书、二审

判决书、变更执行裁定书等。
盂 参见孙某、张某环境监管失职案,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人

民法院(原江苏省淮阴市清浦区人民法院) (2014)浦环

刑初字第 0005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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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ault Form of th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Dereliction of Duty Crime

QIN Yuehan

(School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fault form of th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Dereliction of Duty Crime is undefined, thus leading to the difficulty of
its operation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e subjective aspect of the crime must be single fault form of negligence, and environmental su鄄
pervision dereliction of duty crime distinguishes itself when compared with average crimes, for its subject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envi鄄
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ar duty of care in double aspects, including realizing the harmful acts of the regulated or other external
factors, and the foreseeable obligations and avoidance obligations to prevent the outcome of harmful consequences presenc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dereliction of duty crime shall be categorized into crime of supervisory negligence, which is far different
from the crime of abusing power with the fault of intent and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accurately in judicial practic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Dereliction of Duty Crime; single fault form of crime; duty of care; crime of
supervisory neg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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